
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认定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认定依据

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

意见》、教育部等八部门《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

开放的意见》、教育部《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教育行动》

等文件精神；我国关于职业院校授予学历和培训证书的相关

规定，所在国关于职业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相关规定；鲁

班工坊建设联盟审议通过的《鲁班工坊建设规程》。

二、认定内容

围绕鲁班工坊的发展定位与核心要素，鲁班工坊运行项

目认定内容包括定位和宗旨、办学基础、场地建设、师资队

伍、教学资源、校企合作和办学成效共8项一级指标，26项二

级指标和观测点若干项。

三、认定标准
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

1 定位和宗旨
项目定位

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和布局，对接国际产
能合作，符合院校发展需要

项目宗旨 目标清晰，特色鲜明，可操作可实现

2 办学基础

依法合规 符合两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办学要求

办学安全 两国关系平稳，所在地区治安环境良好

适应性
符合所在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战略，开

设专业满足所在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需求

对象资质
纳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的相关院校或
经官方认定的相关教育培训机构

合作能力 具备国际合作的基础与能力

3 场地建设

场地面积
具有独立空间和符合专业实训要求的场地

（专业实训工位要求）

配套设施
具备水、电、网络等配套条件，满足空中课

堂、实训教学和宣传展示等需求

标识与装饰
在项目中心区预留鲁班工坊标识与装饰区

域，严格遵循统一要求



空间布置
教学区与实训区空间布局合理，符合职教

教学模式要求

4
师资队伍

外方团队建设

合作国参建院校配备具有相关专业基础

知识或者相关教学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

队伍

中方团队建设
中方参建院校配备具有国际化教学经验

的专业教师队伍

师资培训

根据专业建设需求，对专业教师开展来华

与本土培训，使其能够运用中国（先进）

教学标准与教学模式、熟练使用实训教学

装备并在本土实施教学

5 教学资源

专业标准 建立适合当地要求的专业教学标准

课程标准 合作开发专业课程标准、技能培训标准

教材资源
理实一体化、模块化的双语专业教材及配

套信息化教学资源

实训装备
满足专业基础实训与综合实训教学要求，

相较当地技术发展具有先进性

6 校企合作
行业企业适配性

契合当地行业企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

需求与技术合作需求

校企共建 与当地或中资行业企业共建

7 保障体系

协议约定
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，明确中外双方职责
与权益，学生权益保障等

资金来源
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制度，可多元筹集
机制

管理制度
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，包括教育教学管理

、外派教师管理、资产设备管理等制度

配套支持

中外方合作院校（或机构）及参与企业对
鲁班工坊的支持机制，包括鲁班工坊建设

要纳入参建院校发展战略规划，建立相应

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

风险防范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，制定有效应对预案

8 办学成效

项目效益 人才培养效益、促进当地发展效益等

社会影响 在国家层面、地方层面以及国际上的影响

可持续发展 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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